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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传世文本中的纪时结构，很早就受到学者

的关注：“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

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1］将史事

与时间相系，正是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

所遵循的叙事逻辑，在《尚书》《逸周书》等传世

文献中，也常见纪年、纪月、纪日的时间单位。而

在以殷商卜辞及西周铭文为代表的出土材料中，学

者也找到了类似的纪时结构，并开始发掘其中蕴含

的文化意义。王晖《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

‘年’的史学意义》［2］关注到西周金文资料中“纪年”

现象的产生，并指出其为编年体史书记事方式的萌

芽；魏鸿雁《编年体记史散文时间叙事结构的嬗变

与定型》［3］探讨了古史纪时体例从甲骨卜辞到《春

秋》文本的变迁，概述了纪时方式的变化与史书编

年结构的关联，同时也注意到了“干支纪日”与“月

相纪日”的相替，体现出商周时间观念之异变。

从历史文献中提取并研究某一名词，是对纯粹

的客观知识的关注；然而文献之中的名词，又始终

是一个文本构件。因此，本文希望区分开“纪日法”

与“纪日用语”这两个概念，前者用于指代时间制

度和历日知识，后者则用于指代人们在文本中对日

期的表述方式。作为表述方式的“纪日用语”，不

一定完全反映制度和知识的客观实在，它同时也会

受到社会观念、文化传统的干预，承载着特定的文

本功能。如果将“编年体记史散文”视为叙事方式

发展的终点，就必然将商周纪时方式的变迁视为一

个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从知识发展的角度，也很

容易将“纪日用语”的变化视作“纪日法”技术进

步的结果。然而卜辞和铭文作为文本的功能各不相

同，其“纪日”的动机也存在差异，因此，“纪日

用语”的变化，在历法知识的变迁之外，也一定会

受到观念和语境的影响。一个例证就是，殷人在卜

辞中以干支纪日，而西周早中期，周人在官方文书

中一度推行过干支与月相并行的纪日方式，之后却

又回归于干支纪日。这就说明，纪日方式的简洁或

繁复并不直接对应“落后”或“先进”的时间意识，

而是由文本的内在功能所决定的，有时甚而承载着

文化建构的需求。

一 商周纪日制度的变迁

在月相纪日法通行之前，殷人使用的是天干纪

日法，这也是以 60 日为一周期的干支纪日法之前

身［4］。天干纪日法来源于“十日纪旬”的旬法，

在一个十日周期中，仅凭天干号就能确指日期。十

日纪旬法诞生于殷人的卜旬制度，所谓卜旬，即是

占卜下一旬的吉凶，在商末最为流行。为王卜旬一

般都在每一旬最后的癸日，拥有固定的格式，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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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殷人以干支纪日，其纪日用语仅用以满足占卜所需，没有明确的线性叙

事意图，也未发展出成型的历时叙事方式。周人则习惯于月相纪日法，在西周建制以后，

既以干支日号承袭了殷商历制，又将月相名糅入纪日用语，建立起新的纪日范式。随着

宗法制在西周早中期的建立和完善，周人产生了历史叙事的需求。为了将散落在各个时

间点的事件编次为具有因果关联的历史，在西周早中期的部分铭文及传世文献中，周人

以纪日用语在篇首设定时间起点，借助“ ”字结构建立起时间连续性，以使不同性质、

不同地点、不同人物的事件遵照时间逻辑相互关联。“以时系事”为历史文献的写作提

供了有效的话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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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指代下一个十日周期：

癸丑卜贞：王旬无祸？（《怀藏》1805）

癸未王卜贞：旬无祸？王占曰：吉。（《合

集》35581）

在旬制的背景下，天干在殷商纪日法中的重要

性远过于地支［5］。董作宾曾指出：“商代虽然用

六十干支纪日，但是仍有偏重十干的倾向。”［6］

天干甚至被用以命名商人诸王，某种程度上宣示着

干支号与殷商文化、商人王权的关联。殷人还曾以

天干号择吉［7］，这一传统在西周得到简化，某几

个特定干支，如丁亥、丁卯，常直接被视作吉日。

有学者指出，西周铭文中的“初吉”，就是吉日系

统的留存［8］。

旬法根植于殷人卜旬制度，失去了这一制度土

壤后，旬法逐渐消失在纪日传统之中。西周铭文中

用旬计日只见于新邑鼎、繁卣两器铭文，二者皆为

西周早中期器，体现出两种纪日传统的交错。事实

上，殷商所实行的旬制在世界早期文明中显得十分

独特。更多的文明选择易于观察的月相作为分割历

月的依据，如古埃及历法与巴比伦历法都借助朔望

月周期划分时间；起源于迦勒底、犹太民族的星期

制，其依据也是对朔望月的四分。从原理上来说，

旬法不依赖于“观象”，并非对历月，而是对历年（太

阳年）的分割［9］，同时不设专门的旬名，连续积

旬而为一年，与历月互无关涉。而周人所使用的月

相纪日法与星期制更为类似，来源于“观象”，其

性质是对太阴月的分割，非十进制的，且设有专名

以强调每个周期在历月中的先后次序。这种原理上

的不相容，说明月相纪日法与旬法应当源自不同的

知识背景，二者之间不存在发展或承接的关系；另

一方面，周人对月相专名的重视，也体现出异于殷

商系统的文化要素。早在岐山凤雏村、扶风齐家村

所出土的先周甲骨中，已出现了最早的月相名词：

自三月至于三月月望。五月西尚。（H11：2）

卜，贞既魄。（H11：13）

唯十月既死，亡咎。（H11：55）［10］

相比上述 3 例周原卜骨刻辞，金文中广泛存在

的月相词语，体现出两个重要特征，一为月相词语

的稳定化，二为纪日用语的规范化。

首先，月相词语的稳定化体现为“既 + 月相”

格式的确定，以及“霸”（魄）的名词化。“月望”

变为“既望”，通过前置副词“既”，“望”成为

了对“月相满盈”的专指，不再需要“月”这一主

语。“既魄”“既死”的早期用法表明，“霸”（魄）

单用时表示月相趋盈的“发生”；“死”单用时表

示满月的“消亡”。二者演化为“既生霸”与“既

死霸”，一则使“霸”成为专指月魄的名词；二则

明确了“生”与“死”的二元对立。

其次是纪日用语的规范化。周原卜辞常以“月

名 + 月相名词”表示某个确切日期；而金文中更常

见的纪日方式是“唯 + 月名 + 月相名 + 干支”。据

此可推测，在周人内部，月相名已具备完整的纪日

功能，可在干支之外独立使用，而当西周政权建立

以后，就不得不考虑到纪日法的通用性。周人既引

入了干支日名，确保周王朝与属国的交流；也保留

本族的纪日传统，同时记录月相名，于是，“月名

+ 月相名 + 干支”作为规范的纪日形式，得以通行

诸国。然而春秋以后，月相名词在彝器铭文中的出

现频次大幅衰减，有纪日信息的器物更多使用“初

吉 + 干支”的形式纪日［11］；而在《春秋》《国语》

等传世文献中，“月名 + 干支”的纪日用语也成为

主流。 

月相纪日法的昙花一现，使它在西周时期的

流行显得更加耐人寻味。周法基于月相纪日法，

重专名；旬法基于干支纪日法，重计数。在干支

称号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再用月相名称修饰或标

记日期，确为赘冗。陈遵妫认为，这种原始的周

法和自古以来所用的旬法不能相容，因此最终只

有旬法被保留下来［12］。结合对日名的考察来看，

月相名词的点段属性较为模糊，难以成为专指的

日名，这应当也是周制与月相纪日法让步给旬制

与干支纪日法的原因之一。

这样一种有别于太阳历传统的纪日法和周期

制，之所以能脱离知识土壤而被广泛使用，必然离

不开官方意志的作用。班大为发现月相纪日法的使

用范围仅限于王家史官文献，据此认为这是一次失

败的历法改革［13］。然而，旬法与周法既不能相容，

“历法改革”的实在性也就无从谈起。更精确的表

述应当是“历法话语”或“纪日用语”的改革。

话语方式的变革，应当经历了官方一定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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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和推广。“纪日用语”的新变，事实上也确以

西周官方文献为依托。其中最常使用“唯 + 月名 +

月相名 + 干支”这一形式的，正是西周的彝器铭文，

它们多数为记录赏赐、册命仪式的文辞。这套纪日

用语被用来记录仪式发生的时间，往往还伴随着“王

在某地”的表述，具有较强的正式感和官方色彩。

而传世文献的情况较为复杂，其中称述月相名的，

在今文《周书》中见于《康诰》《召诰》《顾命》。

这三篇源于西周初期的诰、命文献，在篇首设立纪

日点时，采用的是“月名 + 月相名”的形式，更接

近周原卜辞所反映的的先周纪日传统。与之相同的

是《逸周书》中的《程典》《程寤》《寤儆》《柔武》

《小开武》《大戒》《本典》讲述的皆为文、武王

早期史事，亦以“月名 + 月相名”纪日。至于古文《武

成》《毕命》，都采用了“月名 + 干支 + 月相名”

的纪日形式。这些纪日方式都表现出对月相名的重

视，但由于先秦传世文献的材料来源、文本流传和

写定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针对某个时代截面特定

话语方式的研究，仍需以彝器铭文作为锚点。

总而言之，西周册命、书诰等官方文献对月相

纪日法的强调，应是利用授时权力，基于族群既有

知识，建构新文化范式的一次尝试。纪日法由此被

编织为纪日用语，进入了铭文文本和传世文献。纪

日用语作为文本构件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体中

承担着特定功能；而当它作为历史事件的线索时，

又能反过来影响文献的写作逻辑，孕育出线性的叙

事结构。这正是纪日用语在商周之际独特的文化使

命。

二 纪日用语的文本功能

在殷商甲骨卜辞中，纪日用语一般只用于标记

设命、问卜和验视的日期，具有较纯粹的功能性。

殷人习惯掩埋卜骨，可见未将卜辞视作具有历史价

值的“档案”或“文献”，卜辞仅在占卜过程中有

效。由于一次占卜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往往不超过一

旬，因此以干支标记占卜日期，以天干代指所贞卜

之事发生的日期，即可满足一般占卜需要。

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商王与贞人会对占卜的验

否进行多次检视，而由于“占”和“验”两个行为

之间可能存在较长时间跨度，且时常存在“不验”

而重新择日观测的情形，出组以后的卜辞中渐多见

“某月”“在某月”的月名标记。月名的加入，将

卜辞从以旬为期、具有即时性的仪式文本，转变为

在较长时段中都具备记录意义的历史文本，体现出

初步的历史意识和文献意识。到了黄类卜辞所在的

帝乙、帝辛之时，带有完整的年、月、日时间信息

的记时构件首次出现：

癸未王卜，贞：旬亡忧。王占曰：“吉。”

在十月又一。甲申翌日大甲。唯王祀。（《合

集》35525）

甲午王卜，贞：作余 朕 ， 余步从侯喜，

征人方，二 示受有佑，不翦， 卜 ，告于大邑商，

亡害在忧。王占曰：“吉。”在九月。遘上甲，

唯十祀。（《合集》36482）

戊寅卜，贞：王迍于召，来亡灾。王占曰：

“弘吉。”唯王二祀彡日，唯……（《合集》

36734）

“在某月某日”“唯王某祀”这类纪日用语，

在殷商时仅见于黄类卜辞及四期以后的长篇铭文，

是晚商至商末特有的纪日范式。在甲骨占卜的仪式

中，这种“纪日”并没有实在意义，它不会影响命

辞的写作、卜兆的阐释、占辞的判断，虽然被置于

卜辞最末，却又不承担验辞的臧否功能。但它既然

作为一种常例而被刻写，就说明在实用性之外具有

某种仪式意义。具体说来，即“记录商王占断的具

体时间”这一行为本身存在价值。晚商卜辞中，纪

日用语与“王占曰：‘吉。’”的占辞范式同时流

行，商王的占卜被定位于某年某月某日，因此不再

是发生并作用于某一旬的仪式动作，而是具有超越

一旬、一月之纪念意义的“事件”，这应当是晚商

王权上升的结果。

用以辅证上述论断的，是一些刻作于猎物骨殖

上的记事刻辞中存在的类似纪日用语：

辛酉，王田于鸡麓，获大 虎，在十月惟

王三祀 日。（怀藏 B1915）

壬午，王田于麦麓，获商哉兕，王锡宰丰

寝小箱贶。在五月，住王六祀，肜日。（殷契

佚存 518）

这类刻辞一般镌于所获猎物的腿骨与头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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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后者常伴随雕花、镶嵌等工艺，可以推测具有

装饰及收藏功能，这一性质就迥异于被窖藏掩埋的

卜骨与卜甲。再从文本功能来看，这类刻辞虽与占

卜刻辞同以动物骨骼为载体，但究其写作目的在于

“记事称功”，因此其功能较之卜辞，也更接近晚

商青铜器的记事铭文。最后从文本形态来看，“干

支 + 王行某事 + 在某月某日”的句式，以及“王

田于某地获某物”的连动句式，都与晚商记事铭文

相类。这类记事刻辞的纪功性质及纪日形式提示我

们，当占卜刻辞为王的贞卜与占断行为系以年月时，

即是将王的占卜行为视作一个值得记录的事件，是

记事意识的体现。

在晚商长篇铭文中，多数记有干支日号，其中

也存在“唯王某祀”“在某月”“某日”的纪日构

件。在此略举两例：

庚申，王在 ，王格，宰椃从，锡贝五朋，

用作父丁尊彝。在六月，唯廿祀，翌又五。 册。

（宰椃角，四期，集成 09105）

壬申，王锡亚鱼贝，用作兄癸尊。在六月，

唯王七祀翌日。（亚鱼鼎，四期，新收 140）

铭文的时间信息被分为干支日名与年月信息两

个部分，其中干支日名全部被置于记事铭文篇首，

而年月信息则往往置于作器信息之后，以“在某

月”“唯王某祀”“某日”等形式出现，且顺序不

定。这与晚期卜辞篇首记干支，篇末记年月的纪日

方式如出一辙。总而言之，晚商卜辞与铭文中“在

某月”“唯王某祀”的纪时用语，在结构和功能上

都较为接近；纪日用语的发展过程呈现出仪式化的

倾向。

西周早期的记事铭文中，大量出现以多个纪日

点分别对应多个关联事件的叙事形式，将这些纪日

点在铭文中标注如下：

武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

辛未，王在管师，锡右史利金，用作 公宝尊

彝。（利簋，西周早期或共王世，04131）

王作荣仲序，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

子贺荣仲祼璋一、牲大牢。己巳，荣仲速芮伯、

胡侯、子，子锡白金钧，用作父丁將鼎彝。史。

（荣仲鼎，西周早期后段，《文物》2005 年 9

期 64 页图 5）

唯七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暨静省南国

相， 。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

望丁丑，王在成周太室，命静曰：“俾汝司在

曾鄂师。”王曰：“静，锡汝鬯、旗、韨、采

。”曰：“用事。”静扬天子休，用作父丁

宝尊彝。（静方鼎，西周早期后段，《文物》

1998 年 5 期 86 页图 4）

晚商以降，记事铭文核心内容一贯是“赐物”

与“作器”，通常只需一个纪日点用于记录。因此

当铭文出现多个纪日点时，意味着叙事的重心已发

生偏移。考察上述出现多个纪日点的语例，除了用

以记录“赐物”时间的纪日点以外，其他纪日点都

是用于记载“赐物事由”的发生日期，如征伐、仪

式、使令、纳贡等。

第一和第二两件器物铭文中符合西周铭文中连

续纪日的一般规范，即在第一个纪日点下记录赐物

事由，在第二个纪日点下记录赐物活动。纪日点可

以只是简单的干支日号，也可以是由“月名 + 月

相名 + 干支”缀合而成的日期。而第三件虽继承

了这种标准格式，但体现出更多的特殊性，分别是

纪日点数量的增加，纪日点间距的拉长，所记事件

关联性的减弱。第三件除赐物日之外另有两个纪日

点，其一是周王使令的日期，其二为“告”的日期。

从七月甲子到八月庚申，再到赐物所在的丁丑日，

时间跨度长达 74 天。细究铭文，“王在成周命静”

是最为直接的赐物活动，铭文中也完整地记录了王

的“命”“锡”言辞，以及“静”的应答，本身已

构成非常详细的册命仪式记录。但器主“静”并不

满足于此，出于纪功的需求，他试图更详细地记录

自己接受册命的原因。根据张懋镕考释，铭文所记

的事件大致是：“静”与“中”两位官员奉周王之

命，去往南国巡视，为周王建造行宫，完成任务后

回到成周报告周王，又被赋予管理曾、鄂两地军队

的使命［14］。比较中方鼎铭文所记的同一事件，可

以发现“中”这位器主获得赏赐，是在南巡使命的

途中，并以南巡的功绩为因由。严格来说，静方鼎

所基于的赐物行为，是周王的第二次下令，既非甲

子日的下令南巡，也非庚申日回报南巡功绩时的赏

赐。因而可以认为，“省南国相”“告于成周”两

个行为与这次作器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如果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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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两件使用连续纪日是因为“立功”和“赐物”

之间存在因果关联，那么第三件就是利用连续纪日

的方法，将器主的两件功绩加以缀合，以此体现出

器主将南巡功绩认定为第二次受命原因的认知。此

处的连续记日法，可以说是对事象有意识地做出了

裁剪和选定，以此构建出一个线性的、有因果关联

的纪功叙事。

总之，西周记事铭文所体现的时间连续性，通

常用以强调赏赐事由，且有时会作为缀连线索，将

较长时段内发生的几个事件整定为具有内部逻辑关

联的纪功叙事。这一功能超出了记事铭文记载“赐

物—作器”的核心需求，可视作一种基于叙事意识

发展而产生的繁化现象。而这一功能，在铭文中最

终结晶为纪日用语中的“ ”字结构，并为西周官

方文献确立起叙事范式。

三 “ ”字结构中的时间连续性

“ ”字结构即西周铭文中常见的“ 几日”“

若几日”一类表述。刘心源首先提出“ ”即为“雩”，

可通“于”“粤”“越”［15］。王国维、杨树达、

唐兰进一步提出“ ”与《尚书》中的“越”同样表

示语义的连接。张素格归纳了殷周金文 43 处“ ”字

后指出，其字有时可做句首时间状语：“此类‘ ’

字的特点是用在句首时间词前，但不是用在一篇铭

文的开篇，与‘隹’字用于篇首表示强调提示作用

不同。通观全篇，‘ ’字领起的时间是承接上一

个时间，如果省略掉并不影响文义的表达。”［16］

用“ ”表示时间的连续性，在西周以前并无

先例。由于殷商的干支纪日法本身已包含日序的计

算，天干号即可指代后续某日名。即使因同一件事

而先后贞卜多次，也通常只记载占卜日期，将各次

占卜视作独立事件，不使用时间连词体现各次占卜

的连续性。如：

戊寅卜：于癸舞，雨不。三月。

辛巳卜：取岳从不。从。

乙酉卜：于丙奏岳，从。用。不雨。

乙未卜：其雨丁。不。四月。

乙未卜：翌丁不其雨。允不。

乙未卜：丙［出］舞。

乙未卜：于丁出舞。（《合集》20398）

相对金文中“ ”“越”之类表示过了一段时

间的连词，殷商卜辞中存在的是“乞”“至”“乞

至”“至于”等多种用法，相对随意。

［庚］戌卜，今日庚至翌日启？（《合集》

30189）

乞至五日丁酉。（《合集》6057）

己丑卜……自今五日至于癸己。（《乙》

59）

《说文》谓：“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

罗振玉认为：“象矢远来降至地之形，非象鸟

形也。”［17］卜辞中也常用“至”表示到达、来到

某个地点，如“至祖丁”，表示来到祖丁庙前。在

纪日用语中，“至”代表到达某个时间点的结果，

这就有别于“ ”对时间发展过程的强调。

此外，当需要表明“数日后”这样的概念时，

卜辞常直接示数，试举一例：

辛亥，内贞：今一月帝令雨。四日甲寅夕

［允雨］。（《合集 14295》）

由于贞卜时段超过一旬，故需要用干支号指代

验日。“四日”指离贞卜日期过了四日，且不前置

“至”或“于”这类跟随时间点的虚词，这也说明

“至”和“于”不用于标指时间段。

总之，从出土材料来看，殷人并没有成熟的表

达时间连续性的语言方式，这是因为卜辞文体本身

不具备叙事纪实的诉求，而同时期的记事铭文也以

“赐物—作器”的短暂事件为核心，缺乏组织线性

历史叙事的内在动因。

到了西周，“月名 + 月相名 + 干支”已经稳定

为纪日规范，同时随着宗法制度的建立，贵族们开

始重视对个人及先祖功业的记录，希望以此构建家

族历史及谱系。因此，殷商记事铭文中“赐物—作

器”的叙事范式被打破，更多的铭文试图通过“赐

物理由”的叙写，记录并彰显功绩。在这一主观诉

求下，西周早中期出现了大量连续纪日的铭文，以

月相纪日点为起点，用“ ”字结构缀连多个时间

点及其下的事件，强调立功、受命、赐物等多个事

件的内在关联。“ ”字结构是“ ”或“ 若”

为标志的纪日用语，仅见于西周早中期器物［18］，

整理铭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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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

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

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

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

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

周庙。（《汉书·律历志》引《周书·武成》）

《尚书·召诰》以 “三月丙午朏”为起点，

以“越几日”加注干支号，一一缀连后续 7 个事件。

《逸周书·世俘解》与《汉书·律历志》所引《尚

书·武成》也以“越若”“越”或“粤若”“粤”

等时间连词，贯穿起间隔共长达 4 个月的四五个

事件。上述文献材料中，于月相纪日点当天皆未

发生事件，但后续所有事件却均以该纪日点为起

点，依时间顺序系入叙事框架。“ ”字结构将

时间点转化为时间段，为西周历史文献的线性叙

事提供了语言基础。

小 结

殷商时期，纪日用语主要用以标记贞卜日期，

指示所卜日期，两者之间相距常在一旬之内，因而

惯以天干号、日序号等简单的日期加法表述后者。

殷人的纪日用语仅用以满足占卜所需，所使用的

“至”“至于”等时间连词，强调到达下一个时间

点的结果，没有明确的线性叙事意图，也未发展出

成型的历时叙事方式。

另一方面，周人出于农作需要，掌握了更为精

密且易于观察的月相纪日法。在西周建制以后，既

以干支日号承袭了殷商时期通行的历制，又将月相

名糅入纪日用语，通过铭文及官方文献，建立起干

支、月相互相参证的纪日法则。

西周时期，宗法制被建立和完善。出于宗庙祭

祀“纪功”的要求，一个家族需要积累权势、战功，

通过册命、赏赐等仪式构筑起以彝器作为物质形态

的“家族史”，而铭文这类“镂之金石，琢之盘盂”

的文本，就是被着意建构而成的“家族史叙事”。

周人对时间连续性的重视，对史事线性发展的认知，

即来自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他们以时间作为连缀事

件的主要叙事逻辑，将散落在各个时间点的“事件”，

编次为具有因果关联的“历史”，这就是“以时系

唯八月既朢，辰在甲申，昧爽，三左三右

多君入服酒，明，王格周庙，…… 若翌日乙酉，

□三事□□入服酒，王格庙。（小盂鼎，《集

成》02839，西周早期）唯公太史见服于宗周年。

在二月既朢乙亥，公太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

多正。 四月既生霸庚午，王遣公太史。（作

册 卣，《集成》05432，西周早期）

王令辟侯出坯侯于邢，雩若二月，侯見于

宗周，亡尤，會王 京，肜祀，雩若翌日，

在辟雍，王乘于舟，爲大禮。（麦尊，《集成》

06015，西周早期）

唯九月初吉癸丑，公肜祀， 旬又一日

辛亥， 公禘肜辛公祀。（ 繁卣，《 集成》

05430，西周中期前段）

通过这几则材料，可对“ ”字结构用法加以

总结：首先，“ ”字结构后会跟随一个表示时间

段的词语，如“翌日”“旬又一日”“二月”等。

其次，在表示时间段的词语之后，通常会跟随用以

纪日的干支日期。最后，将“ ”字结构放进全篇

语境中，可以看出与首句所述时间具有承接关系。

铭文首句通常为“月名 + 月相名 + 干支”的纪日

用语，篇中根据时间跨度的长短补记月相，偶尔失

记干支，这与传世文献中的纪日形式十分相似。

金文纪日用语中的“ ”字结构，体现出周人

以时间为逻辑，串连起不同性质、不同地点、不同

人物和事件的“以时系事”的历史意识。这一记事

方式，对《尚书》中诰誓典谟的连缀、写定方式，

以及《春秋》等编年体史书的体例，都有着广泛的

影响。下述几例传世文献中，均可见“ ”字结构

的变体。

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

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

戌。……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尚

书·召诏》）

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

自于周，征伐商王纣。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

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时四月既旁生

魄，越六日庚戍，武王朝至燎于周。……越五

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国周庙。（《逸周

书·世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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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叙事方式的产生。

在“以时系事”的要求下，周人通过规范纪日

用语、使用“ ”字结构，建立起了历史叙事的框

架。西周早中期铭文及部分传世文献，均在篇首设

定纪日起点，在借助“ ”字结构建立起时间连续

性，使不同性质、不同地点、不同人物的事件均可

遵照时间逻辑相互关联。而西周官方文献对“月名

+ 干支 + 月相名”这种纪日用语的坚持，则体现出

周人对不同纪日传统的融合与形塑。

总之，“以时系事”这种话语方式的产生，与历

史叙事的需求密不可分。到了西周中晚期，周人的记

事技巧有了显著的提高，对历史之历时属性的建构也

已完成。至此，铭文和历史文献不再依赖“ ”缀连

历史事件，在此后的一些长篇铭文中，日期常以时

间点的形式出现，引领后文所述的事件。作者与读

者都不再需要借助时间连词来理解这些事件之间的

关联性，线性的时间观念已深深烙印在他们的叙事

语境之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天地知识与

商周文献研究”（项目编号：15CZW013）的阶段

性成果］

［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3695 页，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2］参见王晖：《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

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

［3］参见魏鸿雁：《编年体记史散文时间叙事结构的嬗变

与定型》，《文学遗产》2017 年第 3 期。

［4］参见张秉权：《甲骨文中所见的数》，《“中央”研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6 本第 3 分册，第 377 页，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5 年版。

［5］根据常玉芝、甘露的研究，甲骨文中仅有 14 例地支

纪日，其中又仅有 4 例能推出所纪具体时间。参见甘露：《甲

骨文地支纪日补例》，《殷都学刊》2002 年第 2 期。

［6］董作宾：《论商人以十日为名》，裘锡圭、胡振宇编

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董作宾卷》，第 568 页，河北教

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7］参见顾炎武著：《日知录校释》，张京华校释，第 272 页，

岳麓书社 2011 年版。

［8］陈久金、冯时、刘雨等学者认为初吉与月相无关，结

合周人择吉的习俗，应当是组织礼仪活动时所选择的吉日。

笔者认同此说，同时认为“初吉”与月首亦存在关联。作

为每月第一个吉日，“初吉”落在月初或上旬的概率显然

更高。因此从统计学上的印象出发，将“初吉”视作月首，

在结果上也能成立。

［9］董作宾从殷末周祭周期为 36 旬，提出殷人以“祀”

称“年”。（参见董作宾：《祀与年》，《殷历谱》上编

卷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45 年版。）当代学者

如冯时等认为殷人有历年观念，称回归年（太阳年）为“岁”，

历年与祀年两种系统同时并行。（参见冯时：《百年来甲

骨文天文历法研究》，第 264—26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11 年版。）

［10］释文参考徐锡台编：《周原甲骨文综述》，第 140 页，

三秦出版社 1987 年版。

［11］“初吉”的性质于今仍有争议，陈久金、冯时、刘

雨等先生认为初吉与月相无关，结合周人择吉的习俗，应

当是组织礼仪活动时所选择的吉日。吉日系统来源于干支

纪日法，以“择干”为主要手段。而“初吉”作为每月第

一个吉日，往往落在当月上旬，因此呈现出“月首”的统

计学印象。

［12］参见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第 80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

［13］参见［美］班大为：《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

文考古学研究》，徐凤先译，第 12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14］参见张懋镕：《静方鼎小考》，《文物》1998 年第 5 期。

［15］参见刘心源 ：《奇觚室吉金文述》，第 38 页 ，清

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

［16］张素格：《再谈殷周金文中的“ ”》，《中国历

史文物》2009 年第 5 期。

［17］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 2550—2551 页 ,

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18］李山认为“ ”和“ 若”作为西周早中期的标志

性连词，可用于反推商周书编纂整理的时间。参见李山：

《〈尚书〉“商周书”的编纂年代》，《西北师大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1 年第 6 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赵 培




